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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有關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第38點規

定所稱派員監交相關事宜一案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查行政院所屬各級人事機構人員設置管理要點（以下簡稱

設置管理要點）第38點規定略以，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所屬

機關人事主管之交代，得由各該主管機關人事機構派員監

交。上開規定所稱派員監交，其監交形式得由各主管機關

人事機構審酌實際需要決定，不以公開儀式為限。

二、至其餘交代相關事宜，仍請依公務人員交代條例及設置管

理要點規定辦理。

正本：行政院各部會行總處署人事機構（不含促進轉型正義委員會人事室）、各直轄市政府

人事機構、各縣市政府人事機構

副本：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
